
上海市杨浦区司法局 2023 年
行政许可实施情况报告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《上海市优化营商

环境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将本部门 2023 年行政许可实施

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总体情况

2023 年，杨浦区司法局在区委、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

在市司法局的大力指导下，贯彻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

许可法》，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，不断深化“放

管服”改革，结合司法行政领域职能，进一步明确行政许可

事项清单，明晰行政许可权力边界，提高行政许可透明度和

规范性，持续加强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管。

二、行政许可办理情况

我局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办理行政许可事项，所有事项情

形均已接入“一网通办”平台，线下窗口入驻杨浦区公共法

律服务中心，均实现“线上预审、线下办理”模式。本年度，

我局共受理行政许可 592 件，批准 592 件，其中律师类行政

许可 532 件，律师事务所类行政许可 56 件，均按期办结；

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核准 4 件，均当场办结。

目前实施告知承诺制的事项涉及 2 大类 10 小项，分别

为：律师事务所分所设立、变更、注销许可中的申请设立律

师事务所分所、律师事务所分所负责人变更，律师执业、变

更、注销许可中的首次申请律师专职执业、首次申请律师兼



职执业、重新申请律师专职执业、重新申请律师兼职执业、

律师执业机构变更、律师专职执业变更为兼职执业、律师兼

职执业变更为专职执业、律师执业证申请注销，2023 年上述

事项共计办理 532 件。

根据“一网通办”专班工作要求，完善行政许可实施规

范相关要素字段内容，在“上海市政务服务事项管理系统”

模块中编制和维护新增需维护事项的办事指南。

三、批后监管开展情况

我局严格按照行政许可工作要求执行，所有事项均通过

“一网通办”及“上海市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系统”进

行，无未经行政许可擅自从事依法应取得行政许可的活动。

2023 年 11 月，我局开展本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

查工作，根据市司法局安排，实行各区交叉检查，抽查了浦

东新区 13 家律师事务所及 33 位律师，青浦区负责抽查本区

14 家律师事务所及 33 位律师。我局在收到青浦区司法局反

馈的问题清单后，及时与相关律所及律师联系，要求立即整

改，强化管理，严格依法依规执业，树立行业新风正气。

四、改革创新情况

2023 年，我局完成行政许可网办率 100%，积极推进网

上预申请工作，对免于提交材料的及时告知申请人，指导申

请人依据“一网通办”中的申请指南完成材料准备工作，探

索将律师执业证申请注销等事项纳入全程网办，切实增强申

请人办事体验感。

五、监督纠正情况



根据《关于开展市司法行政系统执法案卷评查工作的通

知》要求，我局对 2022 年 11 月至 2023 年 11 月办结的行政

许可案卷进行自查自评，向市局执法监督处提供案卷目录清

单，并形成自查整改报告。本年度，我局未发生对行政许可

工作人员的投诉举报以及行政许可被撤销、复议、诉讼等情

形。

六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

（一）优化网上预审机制。针对少数申请人不知晓预审

方式和操作路径，通过“一网通办”填报提交的部分信息缺

失以及外地邮寄不便等问题，后续将加大对预审操作流程的

宣传推广，通过窗口提示、服务热线等做好告知和引导工作，

完善行政许可工作业务培训，与市局相关部门、技术公司等

加强沟通，逐步优化流程。

（二）提高全程网办效能。由于该相关行政许可涉及办

理环节较多，审批权限分置，在途流程未被纳入计算口径；

申请人选择邮寄成本较高，时效较低。为进一步改善现状，

后续将加大宣传力度，依托办理窗口等线下场地打造前沿推

广阵地，主动引导申请人通过全程网办办理行政审批事项，

也将适时建议优化邮寄方式，完善数据计算口径，提升网办

效能。

杨浦区司法局

2024 年 2 月 21 日


